包头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分类监管实施方案

为提高我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建立和完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分类监管工作制度，监督督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履行法定职责，规范检验检测行为，不断提升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分类监管的目的意义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加强监管、规范秩序的总要求，强化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系统性监管，不断提升检验检测机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能力，促进检验检测更好的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实施分类监管的机构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在包头市辖区注册并取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资质，开展特种设备检验和检测服务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外地注册并取得检验检测资质的在包头市辖区长期从事检验检测业务的机构。

单次或者短期从事检验检测业务的机构不做分类评价，依据法律法规等实施现场监督检查。
评价和分类监管的实施

市局特设局按照本方案要求，遵循“统一管理、量化考核、公平公正、动态调整”的原则，实施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评价及分类监管工作。

市局特设局组织调度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评价项目、方法和程序，通过现场检查等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活动等进行的检验检测质量评价，依据评价结果确定检验检测机构类别，对不同类别的检验检测机构采取不同的监管模式，实施分类监管。
结合检验检测机构的工作计划和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也可根据需要进行重点抽查和专项检查。以一年为工作时间段，对辖区检验检测机构做出评价分类，并在下年2月份前公示上年检验检测机构评价排名和分类监管信息。

评价内容分类

评价内容包括机构基本情况、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及运行、检验过程控制、检验质量、检验报告质量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具体评价项目见附件：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评价检查表）。根据评价结果，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工作质量由高到低分为I类、II类、III类、IV类四个类别。信用评价结果为90-100分的确定为I类检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结果为80-90分（含90分）的确定为II类检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结果为70-80分（含80分）的确定为III类检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结果为70分以下的确定为IV类检验检测机构。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存在以下问题之一的，一律评为或者降为IV类检验检测机构。

1.不接受或不配合监督检查的；

2.未经核准或者超出核准范围、使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从事检验、检测的；

3.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检验、检测的；

4.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结果和鉴定结论或者检验、检测结果和鉴定结论严重失实的；

5.发现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未及时告知相关单位、并立即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报告的；

6.泄露检验、检测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

7.从事有关特种设备的生产、经营活动的；

8.推荐或监制、监销特种设备的；

9.利用检验工作故意刁难相关单位的；

10.向其他机构或个人转包、分包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任务的；

11.擅自租借其他单位检测设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的；

12.不接受检验检测质量评价的，或以弄虚作假及其它不正当手段影响考核结果，经查实的；

13.检规中要求留存视频的检验检测工作，检验过程视频不能明确显示所检设备信息、检验项目无视频记录的；

14.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

15.经查实租借、挂靠检验检测资质开展检验检测工作的。

16.对无损检测机构按比例抽查X光片，抽查X光片与原片焊口不符的。
分类监管要求
据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分类结果，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不同类别的检验检测机构实施不同的监管方式。
对信用评价为I类、II类的检验检测机构，除当年被实施证后监督抽查的检验检测机构外，对其余检验检测机构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双随机”方式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25%。

对信用评价为III类的检验检测机构，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适当增加日常工作质量监督检查的频次，抽查比例不低于50%。

对信用评价为IV类的检验检测机构，实施100%的监督检查，同时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约谈其负责人，责令其限期完成整改。无法完成整改的，建立退出机制，并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处理。

单次或者短期在包头市辖区从事检验检测业务的机构，全覆盖实施现场监督检查。

实施分类评价及现场监督检查中，发现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建议发证机关吊销机构资质和有关人员的资格。

附件：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评价检查表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6月9日

附件：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评价检查表
被评价机构的名称：                                    评价日期：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及分值
	查评方法及评分标准
	查评结果
	实际得分

	一、基本情况（25分）
	1、与核准项目相适应的检验师、检验员，与核准项目相适应的办公场地、档案室、图书资料室等，与核准项目相适应的检验设备。外地检验检测机构在包头有办公场所、档案室、设备间等（8分）
	1、人员证书及注册证；

2、机构产权证书（租赁的需提供租赁协议，租赁期至少包含一个核准周期）

3、设备台账。
	
	

	
	2、编制了与核准检验检测项目相适应的质量保证手册、程序文件、检验规程及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6分）
	1、质量保证手册；

2、程序文件；

3、检验规程（作业指导书）；

4、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
	
	

	
	3、所用的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应当在计量检定（校准）有效期内（3分）。
	1、仪器设备计量检定证书或校准记录；
2、检定（校准）计划。
	　
	　

　

	
	4.按要求检验前办理了检验告知。（2）
	1、信息化平台告知办理情况。
	
	

	
	5、针对检验检测项目制定了详细的检验检测方案（6）
	1、检验项目检验检测方案
	
	

	二、检验检测质量（40分）
	1、信息公示公开情况（2分）。
	1、核准证书、检验检测项目、工作程序、人员信息、收费标准等应当公示公开的信息；

2、公示检验流程，告知客户应当准备的技术资料、检验现场准备、检验时的配合工作及安全措施。
	　
	　

	
	2、检验业务申请和受理（委托合同）的填写情况，包括填写内容的完整性、正确性和程序的规范性（3分）。
	1、报检单等相关见证材料
	　

　
	　

　

	
	3、检验检测项目符合有关规定、相关标准所规定的情况。应按有关规定、相关标准规定的检验检测项目进行检验检测，不得随意增减检验检测项目。（5分）
	1、受理文书（委托合同）；
2、安全技术规范、标准；
3、作业指导文件；
4、检验检测报告。
	　
	　

	
	6、检验检测方法的选择和实施情况。按照相应的检验规则和技术标准制定检验工艺，检验报告/证书及检验的原始记录格式，能否覆盖核准的检验项目。（5分）
	1、安全技术规范、标准；
2、检验检测报告；
3、检验检测原始记录；
4、相关检验检测方法标准。
	　
	　

	
	7、检验检测原始记录信息的完整性、正确性以及更改规范性的情况，检验记录有实测数值的应当记录检验检测数值（15分）。
	1、检验检测原始记录；
2、检验检测报告；
3、相关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记录的数值。
	　
	　

	二、检验检测质量（40分）
	8.单台设备检验时间符合检验项目的要求。（5分）
	1、评价设备数量和工作时间量。
	
	

	
	9.检验检测现场检验检测设备的使用情况，满足检验项目的需要。（5分）
	1、现场设备；

2、检验视频。
	
	

	三、检验报告（20分）
	1、出具检验检测报告的及时性情况。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出具检验检测报告。（10分）
	1、受理文书（委托合同）；
2、作业指导文件；

3、安全技术规范；

4、检验报告。
	　
	　

	
	2、检验检测报告的标识唯一性情况（2分）。
	1、检验检测报告；
2、检验检测业务管理记录。
	　
	　

	
	3、检验检测报告内容的完整性、正确性情况。检验检测报告信息应当与受理文书（委托合同）、试样（设备）、原始记录内容相对应。（6分）
	1、受理文书（委托合同）；
2、检验检测原始记录；
3、检验检测报告。
	　
	　

	
	4、检验检测原始记录、检验检测报告的保存情况。检验检测原始记录、检验检测报告的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有关规定。（2分）
	1、检验检测报告；
2、检验检测原始记录。
	　

　
	　

　

	四、检验报告（10分）
	1、检验检测结果告知受检单位及确认的情况。应当及时将检验检测结果书面告知受检单位和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5）。检验结果上报信息化系统情况。按要求在检验完成后通过信息化系统将检验结论上报使用登记机关（5）。
	1、报告发放记录或邮寄查询证明材料或签收记录。查看信息化平台报告上传情况。
	　

　
	　

　

	五、信息化管理情况（5分）
	全面应用动态监管信息系统（5分）。
	1、系统数据库；
2、检验检测报告。
	　
	　

	六、否决项
	1.不接受或不配合监督检查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2.未经核准或者超出核准范围、使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从事检验、检测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3.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检验、检测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4.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结果和鉴定结论或者检验、检测结果和鉴定结论严重失实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5.发现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未及时告知相关单位，并立即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报告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6.泄露检验、检测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7.从事有关特种设备的生产、经营活动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8.推荐或监制、监销特种设备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9.利用检验工作故意刁难相关单位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10.向其他单位转包分包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任务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11.擅自租借其他单位检测设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12.不接受信用评价的，或以弄虚作假及其它不正当手段影响考核结果，经查实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13.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14.经查实租借、挂靠检验检测资质开展检验检测工作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15.检规中要求留存视频的检验检测工作，检验过程视频不能明确显示所检设备信息、检验项目无视频记录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16.对无损检测机构按比例抽查X光片，抽查X光片与原片焊口不符的。
	监督检查记录。
	总体考核结果为0分。
	
	

	注：1、现场评价过程中，发现评价对象检验检测工作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评价结果以零分计。

    2、出现否决项的情况考核总得分为0分。

	评价总得分：
	
	检查人员签字：
	
	
	

	被评价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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